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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文件 2/2006號 

第三類別玻璃纖維漁船舢舨技術要求修訂 

目的 

     本文旨在總結第三類別玻璃纖維漁船舢舨的技術要求修訂。 

 

背境 

2.    經「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」轄下的「漁船工作小組」多年探討及諮詢後，

為第三類別玻璃纖維漁船舢舨訂立了兩款規範(這是新船款)，分別為柴油內燃機及

汽油舷外機兩款。汽油舷外機這款船的技術規範初稿早於2001年5月18日在第27

次「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」會議上之已作出匯報。修訂稿亦於2004年11月12

日會議文件23/2004獲委員會審議及通過。 

 

3. 於2005年12月2日「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」第39次會議上討論會議文

件10/2005時，委員對其中附件N-4(C)第三類別玻璃纖維漁船舢舨汽油舷外機的馬

力及航區表示關注。憂慮包括： 

(a) 這些船隻的航區，汽油舷外機的馬力和燃油系統應予限制，以免造成海港

安全問題。 

 

(b) 考慮海上可能的非法活動，漁船舢舨未必需要如此大馬力。 

 

(c) 鑑於P4艇監督及管制困難的經驗，有必要考慮是否批准玻璃纖維漁船舢舨

汽油舷外機這種新船款。 

 

跟進 

4. 海事處於2005年12月12日漁船工作小組會議上反映有關問題，及近期的跟進，

綜合意見如下： 

 

(a) 玻璃纖維漁船舢舨(柴油內燃機及汽油舷外機)的兩款船，除主機類型馬力

及其燃料不同外，其它是相同的。漁民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營運的船款，沒

有必要受到限制。 

 

(b) 在引擎馬力來說，柴油內燃機可高至90匹(船長5米至8米) 及250匹(船
長8米至15米)而汽油舷外機已被限制低至75匹(船長5米至8米)及90匹

(船長8米至15米) 及須遵照汽油安全規定，當中已充分考慮了安全因素。 

 

(c) 對於燃油系統安全問題，海事處一直有相關標準。因應委員意見，海事處
將現行的汽油油缸及燃油管路的技術指引要求，明確修訂在「工作守則 - 

附件I-1」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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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這些漁船舢舨通常不會在維多利亞港內作業，所以禁止其進入維多利亞港

的航區限制影響不大。但考慮到柴油內燃機對其他海港使用者的影響較

輕，故此項航區限制應只適用於汽油舷外機的漁船舢舨。 

 

(e) 自核准這兩款玻璃纖維漁船舢舨後(這是新船款而不是P4船隻)，柴油內燃

機的已有約四十艘獲發牌照並已在營運，另外亦有約三十艘正在進行圖則

審核及驗船。相反，汽油舷外機的一宗申請都未有。因此，海上可能的非

法活動及監管困難兩項憂慮，對這個船款而言似乎關係不大。 

 

5. 另一方面，因為《商船(本地船隻)(安全及檢驗)規例》的安全要求都統一以船隻

的「註冊長度」劃分，亦是所有船類安全規範的通常應用，故玻璃纖維漁船舢舨的

長度劃分由「總長度」修訂為「註冊長度」。此建議以函件形式於3月中諮詢漁船工

作小組，委員對此沒有表示意見。 

 

漁船離境作業限制 

6. 依據《商船(雜類航行器)規例》，150擔或以下的漁船歸類為M7，超過150擔的漁

船以木殼或鋼殼分別歸類為M6或M9。一直以來，M7只能在香港水域內運作，M6及

M9可離境作業。新的《商船(本地船隻)條例》將以船隻長度(「註冊長度」)作參照

取代過時的「擔」單位。在換算中，150擔的漁船長度絕大多是在8米及10米之間，

所以，在新例下，「8米」將代替「150擔」作為漁船離境作業的劃線。為確保現時有

十餘隻大於150擔而又短過8米的漁船在新例實施後可以如常離境作業，海事處將以

「老祖宗」原則，繼續容許這些船隻離境作業。總結而言，新安排與現有的措施原

則一致，將來註冊長度8米或以上的漁船才可離境作業。 

 

提交修訂及諮詢 

7. 現將上述有關建議修訂的附件I-1 及N-4(C)呈閱予委員參考，歡迎各委員對修

訂文件內容提出建議。 

 
8.  上述第6段安排，有部份漁民團體要求在8米長度劃線給予放寬，歡迎委員對

此給予意見。 

 
 
香港特別行政區 
海事處 船舶事務科 
本地船舶安全組 
二零零六年五月 



附件 I-1 

正確儲存及使用汽油的安全措施 

 
1.  不可在船上儲存過量的汽油。  
 
2.  如果使用移動式容器裝載汽油，此容器必須是舷外汽油機生產商的認可型
號，同時須裝有透氣管 (如有需要，船東須提交生產廠商所發出的證明文
件，例如發票、貨單等 )。  

 
3.  移動式容器須儲存在有良好通風的地方，在有需要時積載在開敞甲板。容
器及所有與此等容器相連的閥和喉管，必須由適當材料造成，並須繫固及

加以防護，免致碰撞受損、過度溫差，或陽光直射。容器、儲存櫃、相關

的閥、喉管和接頭不得有任何漏油，須在懷疑有洩漏時可以隨時檢查。  

 
4.  儲存容器的地方必須與熱源遠離，並且在有需要時在當眼處展示“不准吸
煙 NO SMOKING”和“不准明火 NO NAKED LIGHT”的告示。  

 
5.  汽油不可作其他用途，例如清理機器污漬等，以避免不必要的火警危險。  
 
6.  除非確定儲存容器的地方有足夠的通風，否則若預料在長時間內不會有人
員前往看管，儲存容器地方內的汽油及其容器應該被移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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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N-4 (C) 
裝備汽油舷外機第三類別玻璃纖維漁船舢舨須符合的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冊長度(L) 5米(m) ≤ L ＜ 6米(m) 6米(m) ≤ L ＜ 8米(m)   8米(m) ≤ L ＜15米(m) 

動力  汽油舷外機，40匹馬力( 30千瓦)以內    汽油舷外機，75匹馬力( 56千瓦)以內  汽油舷外機，90匹馬力(67千瓦)以內  

燃油貯存系統  最高燃油量不超過100公升，每個油箱不大於50公升。(見註(1)) 
最高燃油量不超過 150公升，每個油箱不大於 100
公升。(見註(1)) 

船體構造  l 鋪設全通甲板連甲板室  (按漁民代表建議 )。  
l 構件尺寸符合如RFV、FIA或認可船級社等相關的規範 (包括玻璃纖維規格要求 ) 。  

穩性及浮力 l 簡單傾斜測試時，在滿載情況下橫傾角＜7o ，  
l 輕載全速測試時，縱向傾角＜4o，而�轉角＜8o或乾舷的80%，  
l 在滿載狀況下，任何一個水密艙可達100%固有浮力，或把艙室填注泡沫。  

或  
l 傾斜測試，  
l 穩性滿足如其他離港船隻的要求。  

 

檢查  每兩年水上檢驗一次。  

航限適用範圍  (1) 5米(m) ≤ L < 8米(m)  只於香港水域(除維多利亞港內)運作。  
(2) 8米(m) ≤ L <15米(m)  可於香港水域 (除維多利亞港內)及近岸 10海浬內運作  (適用於已持有有效或獲豁免《商船(本地船隻)(一般)規例》第二部關於
出港證要求的船隻) 。  

救生裝置  l 船上每人一件救生衣，  
l 一個救生圈連繩。  

消防裝置  l 2.7公斤手提式乾粉滅火筒一個，  有繩消防桶一個。  
l 如船長8米或以上，上述裝置須每樣兩個。  

航行燈   按《避碰規則》規定一盞桅燈、左右舷燈和尾燈。失控燈的要求和桅燈的高度依船長而定。  

緊急通訊設備  香港水域內並不需要。如在內地水域運作，須符合當地水域運作的要求。  

現行法例  須要符合綜合公告修訂本。  
豁免  

本地船隻條例  安裝汽油引擎，須豁免受《商船(本地船隻)(安全及檢驗)規例》第 73(2) 條所限。  

圖則— 船體／機械  第一隻船須通過海事處審批原型設計圖則及檢驗標準，其後若干隻數則要按照審批的要求標準建造。  

檢驗—  
/ /  

第一隻船須通過海事處船體檢驗、機械檢驗及最後檢驗，確保達到原型設計圖則審批標準及測試，並提交作記錄。  
/  驗船證明書 本地船隻驗船證明書  (據《商船(本地船隻)(安全及檢驗 )規例》，屬於 B類)。  

RFV - 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舶檢驗局「玻璃纖維增強塑料漁船建造規範  2002年」  FIA - 英國海漁業局 24m以下玻璃纖維漁船規範     

  註：   (1)  汽油箱及其管路等必須符合安全標準，及遵照引擎廠製造或引擎廠批准型號 (參閱附件 I-1)。使用閃點低於 610C燃油主機設備前，須先得到有關批文。  
 




